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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办法

（2024 年 8 月 27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347 号公布 自

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气候资源，科学应对气候

变化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《浙江省气象条例》等

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活动，

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气候资源，是指能被生产、生活和生态利用的太

阳光照、热量、降水、云水、风、大气成分等自然物质和能量。

第三条 气候资源的保护和利用，应当尊重自然规律，遵循

统筹规划、保护优先、合理开发、科学利用的原则。

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气候资源，不得破坏生态环境，不得损

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四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候资源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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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和利用工作的领导，建立协调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将其纳入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所需经费按照规定纳入同级财政预

算。

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气象主管机构的指导下，做好

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服务、指导和监督管理，组织开展气

候资源探测、区划和论证等工作，向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

出保护、利用气候资源和推广应用气候资源区划成果等建议。

发展和改革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城乡建设、交通

运输、林业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广电旅游、公安、城市管理等

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气候资源

探测设施建设规划。有关部门自建的气候资源探测设施应当纳入

建设规划，由市气象主管机构统一指导和监督，推进气候探测设

施统筹布局、高效利用和数据共享。

气候资源探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制度。从事气候资源探测活

动的气象台站、其他组织和个人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汇交气

候资源探测资料。

第七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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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发展和改革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广电旅游等部门对本

行政区域内气候资源分布、变化以及利用情况开展气候资源综合

调查，依据调查结果开展气候资源区划工作，并形成成果。

气候资源区划成果应当包括气候资源的分布状况、采用的区

划指标、主要优势和问题、利用建议等内容。

第八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气候资源区划

成果组织编制并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。

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每十年修订一次。

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编制的依据、原则、目标；

（二）气候资源的现状、特点、评价；

（三）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方向、重点；

（四）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方式、保障措施；

（五）其他应当列入的内容。

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城市建

设、生态、能源、旅游、农业等领域的专项规划相衔接。

第九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节能减排、优

化能源结构、城乡绿化、湿地保护等措施，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

统的保护和修复，改善气候条件，保护气候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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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考虑碳源汇状

况和气候承载力等生态环境要素，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采取有

效措施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。

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

气候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，开展面向区域的碳源汇变

化综合监测与评估，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。

第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国土空间规划、国家重

点建设工程、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、风能等气

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。

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具体办法由市气象主管机构会同市发展

和改革、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另行制定

并公布。

鼓励其他与气候环境密切相关的旅游、交通、农业、能源、

化工等领域建设项目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，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

予以指导。

第十二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主管机

构以及有关部门对开发区、工业园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开展区

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。区域内建设项目可以共享应用论证成果，

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共享的除外。

第十三条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、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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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改革部门在第十一条第一款所列项目立项中，应当统筹考虑气

候可行性论证结论，合理利用气候资源，避免和减少规划、建设

项目受到气象灾害、气候变化的影响或者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

不利影响。

第十四条 本市推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赋能战略性新兴产

业和未来产业发展，强化气象保障能力建设，推进气象科技创新，

助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
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低空气象环境精细化

评估，加强低空气象服务，支撑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建设。

第十五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、城乡建

设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城市通风廊道研究。

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，应当充

分考虑、运用城市通风廊道研究成果；组织城市建设时，应当科

学设置、调整通风廊道，采取防护措施，避免或者减轻大气污染

物的滞留，改善城市气候环境。

第十六条 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城市热岛效应评估，

发展和改革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交通运输、公

安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予以配合。

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城市热岛效应评估结果，

采取应对热岛效应的有效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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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降水

特点，加强雨水调蓄、排灌和涵养设施建设，推行雨污分流，推

进海绵城市建设。

有关部门在城市排水工程规划、设计、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应

当运用暴雨强度公式作为技术依据，提高城市综合承灾防灾能

力。

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降雨统计分析数据变化情况等，适时

组织开展暴雨强度公式的修订工作。

第十八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综合利用气候资源区划成

果，统筹规划并鼓励支持太阳能、风能的合理利用，引导科学建

设太阳能光伏发电场，在风能资源丰富地区合理利用风能资源。

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强制性标准

以及技术规范的规定，将太阳能、空气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

与建筑一体化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。

太阳能、风能等气候资源利用应当符合生态保护红线、生态

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要求。项目建设单位、施工单

位应当防止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以及居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，

做好项目建成后的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第十九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健全人工影响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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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工作机制，建立云水资源时空分布评估和监测体系，加强人工

影响天气作业机构、作业站点、装备设施、业务能力建设，应用

无人机作业等新技术，提高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水平，适时开展以

生态涵养、民生供水、农业抗旱、森林防火等为目的的人工影响

天气作业，重点保障千岛湖等重要水源涵养地和季节性干旱地区

科学利用空中云水资源。

第二十条 文化广电旅游部门应当综合应用气候资源区划

成果，鼓励、引导有关市场主体合理利用雨雪景观、冰霜景观、

云雾景观、物候景观等旅游气候资源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。

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文化广电旅游等部门发布气候旅游

指引、气候景观分布图等信息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。

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综合应用本地

气候资源区划成果，合理利用光热水资源，优化农业布局，发展

设施农业、特色农业、观光农业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。

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农产品气候品

质评价工作，推进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标准化建设，制定和完善

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技术规范。

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乡镇人民政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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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应当充分利用气候资源推进气候宜居城市、天然氧

吧、康养乡村等国家和省级气候标志品牌创建，并规范使用气候

标志品牌，推动气候标志品牌价值转化。

第二十三条 鼓励、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和应用碳金融产品，

加大对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，提升气候金融服务水

平。

鼓励、支持保险机构开发巨灾保险、政策性农业保险、气象

指数保险等气象保险相关产品和服务，提升社会灾害救助能力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